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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概要》 
 

甲、申論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
一、甲與乙結婚後育有一子丙，甲在八年前離家上班後即音訊全無，檢察官向失蹤人甲住所地法院

聲請死亡宣告，法院即為死亡宣告之裁定。甲共有新臺幣（下同）兩千萬元財產，乙與丙分別

繼承一千萬元，丙拿四百萬元購買二手跑車一部，因操控不當，跑車撞上山壁起火燃燒而滅

失，乙則與丁結婚。之後甲生存歸來。問：甲得如何主張回復其權利？（25 分） 

試題評析 
這是近年常考的考點，即死亡宣告者生存歸來之法律關係，涉及家事事件法第163條，並分論後婚

效力及繼承財產應否歸還即可。 

考點命中 《民法總則-高頻真題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辛律編著，第二章主題二【103地特-一般行政】。 

 
答： 
(一)死亡宣告，依民法(以下同)第 9 條規定，發生推定死亡之效力，故甲之配偶乙及直系血親卑親屬丙各繼承

二分之一之遺產。至於甲與乙之婚姻關係，有認於「判決宣告死亡之時」，婚姻關係即消滅，蓋死亡宣告

後，失蹤人即如同死亡，婚姻關係因當事人死亡而消滅；有認於「生存配偶善意再婚時」，方使原婚姻關

係消滅，蓋死亡宣告僅推定死亡，未必可與自然死亡為相同解釋。若採前者
1
，則甲、乙之婚姻關係因甲

之死亡宣告而消滅，乙與丁之後婚非重婚，有效。 

(二)失蹤人若生存歸來，於死亡宣告經撤銷前，因死亡宣告所終結之法律關係不當然因失蹤人之歸來而復活，

故甲生存歸來，須先提起撤銷死亡宣告之訴。死亡宣告經撤銷後，其法律關係依家事事件法第 163 條規

定：「撤銷或變更宣告死亡裁定之裁定，不問對於何人均有效力。但裁定確定前之善意行為，不受影響。

因宣告死亡取得財產者，如因前項裁定失其權利，僅於現受利益之限度內，負歸還財產之責。」是待甲撤

銷死亡宣告後，其得為下列主張： 

1.因宣告死亡取得財產者，於撤銷死亡宣告而失其權利後，僅於現受利益限度內，負歸還財產之責。乙、

丙因甲之死亡宣告而各繼承一千萬元，丙並將其中四百萬元購買跑車一部，嗣後該跑車已毀損滅失，故

丙之現存利益為六百萬元，乙之現存利益為一千萬元，故甲得主張乙應歸還一千萬元、丙應歸還六百萬

元。 

2.至於婚姻關係，承上，甲、乙之婚姻關係已因死亡宣告而消滅，縱甲之死亡宣告經撤銷，惟依家事事件

法第 163 條第 1 項，撤銷宣告死亡裁定之裁定，不問對於何人均有效力，但裁定確定前之「善意」行

為，不受影響。故甲、乙、丁之婚姻關係將依乙、丁之後婚為善意或惡意而定： 

(1)善意：乙、丁若係雙方善意再婚，依家事事件法第 163 條第 1 項但書，該後婚不因甲撤銷死亡宣告而

受影響。且為避免造成前、後婚均有效之狀況，學者認前婚不應依同條項本文復活。 

(2)惡意：若乙、丁之後婚非善意，則因無家事事件法第 163 條第 1 項但書之適用，應依同條項本文，死

亡宣告經撤銷後，甲、乙之前婚復活，乙、丁之後婚因重婚而無效。 

(三)綜上，甲撤銷死亡宣告後，得向乙請求返還一千萬元、向丙請求返還六百萬元。至於婚姻關係，若乙、丁

後婚為善意，甲、乙之前婚不復回；反之，若乙、丁後婚為惡意，甲、乙之前婚復回。 

 
二、甲基於買賣契約，對乙取得新臺幣（下同）五百萬元之價金債權。甲之子丙結婚後，甲欲資助

丙購屋，即將其對乙之五百萬元債權贈與丙，丙表示同意，兩人並作成債權讓與合意，但未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原則上，「生存配偶善意再婚時」消滅應為多數說見解，惟本題之所以以「判決宣告死亡之時」消滅作答，

係因題目未明示乙、丁之後婚善意與否，採「生存配偶善意再婚時」消滅說將須分別假設乙、丁善意及乙、丁

惡意，論述後婚之效力，頗為繁雜，故以「判決宣告死亡之時」消滅擬答。且於進一步說明乙丁之後婚是否受

撤銷死亡宣告影響時，仍得分別依乙、丁善意及惡意論述，故先依「判決宣告死亡之時」說肯認乙、丁之後

婚，再於家事事件法之適用依善惡意處理三人之婚姻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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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乙。丙於清償期屆至時，請求乙給付五百萬元，但乙於丙請求給付前，已將五百萬元返還給

甲，乙遂拒絕丙之請求。問：乙之拒絕是否有理？（25 分） 
 

試題評析 
很單純之考點：債權讓與未通知債務人之效果。因通知債務人非債權讓與之要件，故縱未通知，

丙亦已取得所有權，然因債務人乙未受通知，故不論乙對甲或丙給付，均生清償之效力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二回，辛律編撰，頁98。 

 
答： 
乙之拒絕為有理由： 
(一)債權讓與，為準物權行為，即於讓與人及受讓人達成讓與之合意時，生債權移轉之效力，不以通知債務人

為生效要件。題示，甲將其對乙之五百萬元債權讓與丙，甲、丙並已達成債權讓與合意，雖未通知乙，仍

生債權讓與效力，債權人為丙。 

(二)惟通知債務人雖非債權讓與之生效要件，卻為對抗要件，且該通知乃一準法律行為，通知與否之效力悉依

法律規定，依民法第 297 條，債權之讓與，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，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。即若

債權已讓與但未通知債務人，則雖債務人給付之對象並非真正之債權人丙，但依上開規定，因債務人未受

通知，其債權讓與對債務人乙不生效力，債務人乙仍得主張其對甲之給付生清償之效力。而由真正之債權

人丙對讓與人甲主張不當得利。 

(三)綜上，縱丙為真正債權人，乙仍得以其已將五百萬元返還甲為由，拒絕丙之請求。 

 
乙、測驗題部分：（5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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